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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 (第第第第 512 章章章章 )

2002 年擄拐和管養兒童年擄拐和管養兒童年擄拐和管養兒童年擄拐和管養兒童 (締約方締約方締約方締約方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令令令令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六月 十 一 日 的 會 議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 政長官 指

令根據《擄拐和管 養兒童條例》第 4 條 ，制定 2 002 年 擄 拐和管養兒

童 (締 約 方 ) (修 訂 )令 (載 於 附 件 )， 以 更 新 《 國 際 擄 拐 兒 童 民 事 方 面 公

約》締約國家和地 區的清單。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國際擄 拐兒童民 事方面公約》《國際擄 拐兒童民 事方面公約》《國際擄 拐兒童民 事方面公約》《國際擄 拐兒童民 事方面公約》 (《公 約》《公 約》《公 約》《公 約》 )

2 . 《 公 約 》 於 一 九 八 零年 在 海 牙 簽 訂 ， 目 前實 施 《 公 約 》 的 國 家 有

7 1 個。

3 . 《 公 約 》 提 供 有 效 的國 際 機 制 ， 確 保 在 侵犯 管 養 權 的 情 況 下 不 當

地 由 慣 常 居 住 的 地 方 被 遷 移 至 另 一 個 締 約 國 家 的 兒 童 ， 可 盡 速 送 返 該

地 方 。 《 公 約 》 的 目 的 ， 是 為 有 上 升 趨 勢 的 國 際 擄 拐 兒 童 民 事 個 案 ，

制訂統一的處理方 法。

4 . 中 英 聯 合 聯 絡 小 組 (聯 絡 小 組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九 月 達 成 協 議 ， 英 國

將 《 公 約 》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及 至 香 港 ， 且 《 公 約 》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後 繼 續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在 提 交 海 牙 的 條 約 保 存 機

關和聯合國秘書長 的照會中，也確認這點。

《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擄拐和 管養兒童 條例》

5 . 《 擄 拐 和 管 養 兒 童 條 例 》 (條 例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五 月 制 定 ， 以 便 在

《 公 約 》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及 至 香 港 後 ， 在 香 港 實 施 《 公 約 》 。 條 例 由 一

九九七年九月五日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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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條例第 4 條規定， 行政長官須作出並在憲報刊登命令，指明若干

國家為《公約》的 締約國家，若干地區為締約國家根據《公約》第 3 9
或 40 條 作 出 的 聲 明 所 指 明 的 地 區 ， 以 及 香 港 特 區 與 所 指 明 的 任 何 締

約 國 家 或 地 區 開 始 相 互 實 施 《 公 約 》 的 日 期 。 《 擄 拐 和 管 養 兒 童 (締
約 方 )令 》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一 月 制 定 。 該 命 令 上 次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二 月

修訂，以更新《公 約》締約國家和地區的清單。

7 . 最 近 ， 土 耳 其 共 和 國及 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國 這兩 個 簽 署 國 批 准 了 《 公

約 》 。 加 拿 大 已 把 《 公 約 》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及 至 努 納 武 特 。 此 外 ， 前 社

會 主 義 南 斯 拉 夫 聯 盟 共 和 國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成 為 《 公 約 》

締 約 方 )的 一 個 後 繼 國 南 斯 拉 夫 聯 盟 共 和 國 ， 已 公 布 同 意 受 《 公 約 》

的約束。

8 . 按 照 聯 絡 小 組 一 九 九六 年 協 議 的 精 神 ， 香港 特 區 政 府 須 向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取 得 證 明 書 ， 方 可 修 訂 現 有 命 令 所 指 明 的 締 約 國 家 清 單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已 通 過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駐 香 港 特 區 特 派 員 公 署 ， 取 得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 其 中 載 有 將 列 入 《 命 令 》 內 的 新 締 約 國

家和地區的清單。

修訂令修訂令修訂令修訂令

9 . 根據《公約》第 4 3 條的規定，《公約》在

( a ) 獲得簽署國批准後 ；或

( b ) 締約國家把《公約 》的適用範圍擴及至其管轄的地區後

第三個曆月首日開 始生效。

1 0 . 依 照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證 明 書 ， 我 們 已 把 下列 締 約 國 家 及 地 區 加 入

《命令》內：

( a ) 土耳其共和國 二零零零年八月一 日

( b ) 斯洛伐克共和國 二零零一年二月一 日

( c )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 國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 日

( d ) 加拿大努納武特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 日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 1 . 《 命 令 》 將 於 二 零 零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在政 府 憲 報 刊 登 ， 並 於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 以 便 通 過 不 否 決 或 不 提 出 修 訂 的 議 決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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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與與《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法》的關係法》的關係法》的關係法》的關係

1 2 . 律 政 司 認 為 ， 建 議 《命 令 》 與 《 基 本 法 》中 不 涉 及 人 權 的 條 文 並

無抵觸。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3 . 律 政 司 認 為 ， 建 議 《 命 令 》 與 《 基 本 法 》 中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相

符。

1 4 . 建 議 《 命 令 》 也 符 合 聯 合 國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第 1 1 條 的 規定。

根 據 該 條 文 ， 締 約 國 家 應 採 取 措 施 ， 打 擊 非 法 把 兒 童 移 轉 國 外 以 及 令

兒 童 不 能 返 回 本 國 的 活 動 。 為 此 ， 締 約 國 家 應 致 力 締 結 雙 邊 或 多 邊 協

定或加入現有協定 。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5 . 建 議 《 命 令 》 對 《 擄 拐 和 管 養 兒 童 條 例 》 的 現 行 約 束 力 並 無 影

響。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6 . 律 政 司 、 司 法 機 構 、法 律 援 助 署 、 社 會福利 署 、 入 境 事 務 處 和 警

方 ， 都 可 能 會 因 處 理 在 上 述 國 家 和 地 區 發 生 的 擄 拐 個 案 而 導 致 工 作 量

增 加 ， 但 預 計 這 類 個 案 的 數 目 不 多 ， 現 有 資 源 足 可 應 付 新 增 的 工 作

量。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 7 . 建 議 的 法 例 修 訂 旨 在更 新 《 公 約 》 締 約 國家 和 地 區 的 清 單 ， 為 打

擊 國 際 擄 拐 兒 童 活 動 提 供 一 個 範 圍 更 廣 和 更 切 合 時 宜 的 架 構 。 因 此 ，

建議《命令》應不 會對經濟帶來影響。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1 8 . 建議《命令》不會 對可持續發展帶來重大影響。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9 . 由於這項修訂屬於 例行的修訂，所以無須進行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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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0 .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六 月 二 十 日 發 出 新 聞稿 ，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回

答傳媒的查詢。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1 . 如 有 進 一 步 查 詢 ， 請 致 電 29 73  8 12 6 與 生 福 利 局 助 理 局 長 (福
利 )1 陳筱鑫先生聯 絡。

生福利局

二零零二年六月






